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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须知 

  

为适应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保障股东合法权益，保

证大会程序及决议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精神，特制定如下大会议事规则： 

1. 股东大会设立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2. 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

履行法定职责。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或其他委托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质

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4.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

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程序和会议秩序。 

5. 股东不得无故中断会议议程要求发言。在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

言，可以将意见填在征询表上，由大会秘书处汇总后，统一递交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予以解答，或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围绕大会议题进行发言。 

6. 股东发言时，可将发言主要内容填在征询表上，经大会主持人许可，统一安

排后，到指定位置发言。每位股东发言不得超过二次，第一次发言时间不得

超过 5 分钟，第二次发言不得超过 3 分钟。 

7. 本次股东大会需通过的事项及表决结果，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见证。 

8. 股东应听从大会工作人员劝导，共同维护好股东大会秩序和安全。为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有权对大会意外情况作出紧急处置。 

 

 

大会秘书处 

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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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    程 

 

会议时间：2020 年 10月 29日下午 14:30 

会议地点：丹阳香逸大酒店会议室（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兰陵路 333号） 

会议主持：公司董事长王斌 

会议议程： 

一、介绍到会相关人员、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办法 

三、审议大会议案 

四、股东发言，高级管理人员解答股东提问 

五、投票表决 

六、大会秘书处宣读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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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关于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并撤回相关申请材料的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向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石化”）、

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虹实业”）、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信投资”）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资产”）

购买其合计持有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和重组上市。 

本次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多次磋商，积

极推动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项目推进过程中，公司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今

年的新冠疫情至今仍在境外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宏观经济形势和市

场环境压力加大，重组推进存在不确定性，无法达到交易各方预期。经充分审慎

研究，公司及交易对方认为现阶段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条件不成

熟，经协商，交易各方拟终止本次重组。董事会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组并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重组相关文件。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经上市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

的结果。终止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议案 2：关于公司签署本次重组事项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 

 

经各方审慎研究并友好协商，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组，公司拟与交

易对方盛虹石化、博虹实业、建信投资、中银资产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

协议之终止协议》。 

 

各位股东，上述两项议案已经公司九届五次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安排。现根据相关规定，九届六次董事会会

议提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两项议案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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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现场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法，有关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二）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如选择

“同意”、“反对”或“弃权”，应分别在相应选项打“√”。未填、错填、字迹无

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三）每一表决票应当至少有两名股东和一名监事参加清点、监票。  

（四）本次大会议案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五）统计结束后，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表决结果确

定股东大会的议案是否通过，并由见证律师当场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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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意见征询表 

股东姓名  股份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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